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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39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2010 年 2 月 8 日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谨转递于 2009 年 6 月 21 日格林兰国庆日生效的《格陵兰自治法》(见附件

一)。该法依据的是格林兰政府与丹麦政府之间作为平等伙伴签订的协定。它在

2008 年 11 月 25 日举行的一次全民投票中获得格林兰人民的核准，并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由丹麦议会通过。 

 《格陵兰自治法》前言承认，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是一个享有自决权的

民族。有鉴于此，丹麦政府和格林兰政府都赞成在《格陵兰自治法》筹备工作中

也记录在案的一项谅解，那就是，丹麦政府如果单方面废止该法，就违背了前言

中申明的原则。 

 根据该法第 21 节的规定，有关格陵兰独立的决定应由格陵兰人民作出。在

此种决定获得格林兰议会和丹麦议会认可之前，格林兰仍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

该法不妨碍格林兰人民享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 

 自 1979 年以来，格林兰一直享有地方自治。新的《格陵兰自治法》开启了

丹麦当局向格林兰当局扩大和移交新的管辖权和责任的进程。 

 实行自治之后，格林兰政府有权接管司法、法院设施、警察、矿物和石油资

源等方面的责任和管辖权。格林兰境内矿物和石油资源活动的财政收入应归格林

兰。随着自治，格林兰文应成为格林兰的正式语文。 

 根据该法第 12 节的规定，格陵兰政府可以代表丹麦王国与别国和国际组织

进行谈判并缔结只涉及格陵兰和仅与格陵兰已接管责任领域有关的协定，包括行

__________________ 

 
*
 附件仅以呈件原文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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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定。在允许除国家和国家协会之外其他实体以自身名义取得成员资格的国际

组织中，格林兰可用自身名义成为此种组织的成员，前提是与格林兰的宪法地位

不相抵触。给予格林兰政府的权力不应限制丹麦政府与国际事务有关的宪法责任

和权力。 

 该法由格林兰-丹麦自治委员会编写，该委员会由格林兰上议院(现格陵兰议

会)议员和丹麦议会议员组成。《格陵兰自治法》含有与该委员会报告所载草案相

同的少许技术更改。该法全文和格林兰-丹麦自治委员会报告的联合执行摘要附

于本函之后(附件一和二)。 

 请将此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9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卡斯滕·斯陶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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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no.473 of 12 June 2009 

Act on Greenland Self-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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